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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消息“四月不减肥，六月
徒伤悲”，天气回暖，不少爱美人士又开
始为了瘦身“尝遍百草”。近期，一种号
称“不走胃，不伤身”的“减肥笔”悄然走
红，成为不少网络红人的首推产品。“不
到一个月减重8斤”“90斤的世界你想
不想去看看”……看了以后有些跃跃欲
试的你，可能并不知道，这支小小的

“笔”却暗藏着诸多健康风险。

“运动太累，节食太苦，那你一定
要试试瘦身笔。”这支名为Saxenda
的“减肥笔”，在大部分卖家的形容
下，是“唯一同时获得美国、欧洲、韩
国许可”的安全减肥神药。

记者咨询多个卖家，他们均表示该
减肥笔通过了美国FDA（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认证，并已在韩国、香港上
市，安全无副作用。一支“减肥笔”售价
从1000元到2000元不等，卖家宣称

“一支就能减重5-8公斤，不反弹”。
“笔”听上去温和，其本质却是一

种针剂，需要使用者自行消毒，使用
针头在腹部、大腿或上臂等部位进行
皮下注射，与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
的过程十分类似。

记者查询FDA网站对这种“减肥
笔”的批文，名为Saxenda的减肥笔
实际是利拉鲁肽注射液。而利拉鲁肽
是一种人胰高糖素样肽-1（GLP-1）
类似物，正是糖尿病的治疗药物。

尽管谈起“减肥笔”的好处时滔滔
不绝，大部分卖家对其真正成分却并
不了解，反而信口开河。一位卖家声
称自己于某大学医学系毕业，但当记
者咨询“减肥笔”和利拉鲁肽注射液是
否有区别时，卖家却连基础的药物概

念都混淆：“你说的这是胰岛素，我这
个减肥笔不一样的。”一名售卖者称，
如果注射后几天没有明显减重，就加
大药量，并称这是“医生建议”。

缺乏医药常识的卖家、只夸不贬的
宣传语，使得“减肥笔”销量节节攀升。
一位微商表示，自己每月出售的“减肥
笔”就有几百支。一家香港美容机构的
客服更称其每月销量高达几百盒（每盒
三支）。不少人在不清楚药物成分、作
用原理和副作用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始
了为自己“扎针”的减肥实验。

公开资料显示，这款药物的确已
获得FDA批准，用于慢性体重管理，
并已在韩国等地上市，但并未获得中
国内地的上市许可。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对于中国人而
言，利拉鲁肽用于减肥的使用方法与范
围，甚至其详细的副作用都尚不明确。

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Saxen-
da对用药者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有着
严格要求，仅被批准用于体重指数
（BMI）为 30 或更大的成年人，或
BMI为27或更大同时伴有至少一种
与体重相关疾病，如高血压、2型糖尿
病或高胆固醇（血脂异常）的成年人。

这意味着，一名身高165厘米的
成年人，需要体重超过163斤才符合

“减肥笔”的使用标准。但从社交网
络充斥的大量使用心得、视频分享来
看，不少都是身材匀称、却仍熟练地
为自己扎减肥针的使用者。

此外，Saxenda官方列出了多
达八大项的潜在副作用，包括恶心、
低血糖、腹泻等常见不良反应，还有

导致甲状腺肿瘤、肾脏问题、抑郁症
或自杀念头等风险，并提示有特定家
族病史者不能使用，有特定疾病者需
要咨询医师后使用。

但这些让人看完颇有些冷汗涔
涔的详尽说明，在“减肥笔”售卖者那
里统统被一句“用完可能会有点恶
心”轻轻带过。在记者称自己有胃部
疾病、家族病史后，卖家仍极力推荐
这款“不走胃”的“减肥笔”：“反正肯
定比你吃的减肥药要安全。”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一位内分
泌科医师告诉记者，因利拉鲁肽药品具
有抑制食欲的效果，有些人擅自将其作
为减肥药使用，但通常医生并不会为减

肥这个单一目的就开出利拉鲁肽的处
方。即使真的用于减肥，也应当考虑使
用者的体重指数、血糖情况等，对于体
重指数低于30的人，更建议采取少吃
多动、均衡饮食的方式减肥。

该医生还提示，目前市场上泛滥的
一些号称“韩国整容医院使用”“国外进
口”的减肥笔，不仅来源不明、真假难以
保证，并且由于利拉鲁肽有冷藏保存、
不可冷冻等贮藏要求，很难知道这些从
非正规渠道购买的“减肥笔”是否合规
储存运输，药效会否受到影响。

利拉鲁肽也并非真如“微商”所鼓
吹的是减肥神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
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到，
研究认为仅34%的患者可望在使用利
拉鲁肽一年后体重减轻10%。消费者
应在加强药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的同
时，对类似情况进行积极投诉举报。

新华网消息 全国扫黑办9日在
京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
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
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恶势力违法犯罪
认定、依法打击“套路贷”、处置黑恶势力
犯罪涉案财产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明确、
细化，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
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严
格坚持依法办案，确保在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准确认
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坚决防
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

根据该意见，恶势力是指经常纠
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
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
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同时，该意见明确，单纯为牟取不

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
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
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
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
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
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
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这一厘清更清晰地确定了恶势
力犯罪的特征、范围，避免了因为恶
势力这一概念内在隐含的模糊性而
扩大打击范围的倾向。”中国社科院
大学副校长林维表示，该意见在对黑
恶势力高压严惩的同时，继续贯彻了
宽严相济政策，力争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套路贷”是对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
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
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
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
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
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
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

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
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该意见强调，司法实践中，应当
注意非法讨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
贷”案件的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
路”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
应视为“套路贷”。因使用暴力、威胁
以及其他手段强行索债构成犯罪的，
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定罪处罚。

同时，该意见明确，以老年人、未
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为对象实施“套路贷”，或者因实施“套
路贷”造成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
杀、死亡、精神失常、为偿还“债务”而
实施犯罪活动的，除刑法、司法解释另
有规定的外，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
主任陈一新表示，该意见出台后，通
过宣传普及、司法运用，可以起到惩
治犯罪、教育群众的作用，有利于从
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黑恶势力滋生蔓
延，既解决好目前专项斗争中遇到的
法律政策适用问题，也有助于源头防
范治理，筑牢社会治理法治根基。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

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时，在查明黑恶势力组织
违法犯罪事实并对黑恶势力成员依法
定罪量刑的同时，要全面调查黑恶势力
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依法对涉案
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
施，并根据查明的情况，依法作出处理。

该意见指出，对涉案财产采取措
施，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
行。严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
结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都应当及时进行审查，防止因程序违
法、工作瑕疵等影响案件审理以及涉
案财产处置。

根据该意见，对涉案财产采取措
施，应当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
扶养的亲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和物
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保证诉讼活
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可以允许有关人员
继续合理使用有关涉案财产，并采取必
要的保值保管措施，以减少案件办理对
正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

“意见在强调全面调查、依法处
理、严格程序、彻底摧毁黑社会性质
组织经济基础的同时，也考量了人
道、秩序等需要，兼顾了合法性和合
理性的要求。”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莫洪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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